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贯彻落实内蒙古自治区防雷减灾
管理办法的通知
 
办各苏木镇人民政府，补隆淖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驻县有关单位，各有关企业：
《内蒙古自治区防雷减灾管理办法》已颁布实施。为进一步加强本地区雷电灾害防御，保障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现结合全县防雷减灾工作实际，就做好贯彻落实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领导，强化雷电灾害防御职责
成立全县防雷减灾领导小组加强对雷电减灾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将防雷减灾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范围，根据财力情况逐步加大投入。组织有关职能部门编制和实施雷电灾害防御规划，并出台相关政策确保防雷装置年度安全检测和质量跟踪检测等相关技术服务的正常进行。
二、各部门协同配合，全面加强防雷减灾管理
建设、规划等部门，在城乡建设的新、改、扩等工程中，积极协助气象局依法落实防雷装置与主体工程“三同时”制度（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交付使用），确保建筑物（构筑物）从源头消除防雷安全隐患。安监、公安消防等部门要严格按照行业法规、规范的要求，将防雷、防静电的安全情况作为是否审批的前置程序和必备条件，积极配合气象局完成对企业、矿山、易燃易爆行业和人员密集场所等防雷设施的审核、检测、验收、发证工作。
三、强化气象监管职能，切实做好防雷减灾工作
气象部门要依法做好防雷装置的设计审核、竣工验收的行政审批工作，认真开展质量跟踪检测等相关技术服务，及时督促有关单位排查并整改防雷安全隐患，与有关部门共同做好防雷减灾工作。对于应在法定期限内整改而拒不整改单位、企业、组织或个人，要依法严厉查处。
四、加强宣传，营造防雷减灾舆论氛围
要按照《办法》的要求，认真开展防雷减灾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大防雷减灾科普知识宣传教育力度，使防雷科普知识进农村、进学校、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家庭，不断提高人民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进一步提高全社会依法防雷、科学防雷、主动防雷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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